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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X ACE HOLDING LIMITED 

光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036） 
 

 

自願性公佈  

根據限制性股份獎勵計劃購買股份 
 

 

本公佈乃由光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作為自願性公佈發出，以讓公眾人

士了解本公司之最新資料。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日之公佈（「該公佈」），內容有關採納

限制性股份獎勵計劃（「本計劃」）。除文義另有所指外， 於本公佈內所採用之詞彙

與該公佈內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二零二三年四月十七日，託管人為本計劃在市場上購買合共2,380,000股股份（「股

份購買」）。有關股份購買之詳情以及託管人以信託方式為獲選參與者的利益持有

股份之最新資料如下： 

 

交易日期： 二零二三年四月十七日及二零二三年四
月十八日 

交收日期： 二零二三年四月十九日及二零二三年四

月二十日 

所購買股份總數： 2,380,0000股股份 

所購買股份佔本公佈日期已發行股份  

總數之百分比： 

約0.22% 

每股購買股份之平均代價： 約0.42港元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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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股份之總代價（不包括所有相關

費用、交易徵費、經紀費、稅項、 

稅費及徵費）： 

約991,800港元 

託管人所持有之股份數目結餘：  

— 於購買股份前（佔本公佈日期已

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比） 

14,710,000股股份(約1.37%) 

— 於緊隨購買股份後（佔本公佈日

期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比） 

17,090,000股股份(約1.59%)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之公佈內披露，根據本計劃授予九名獲選參

與者授出股份數目為9,550,000股，截至本公告日期，根據本計劃，自採納日期已

向獲選參與者授予總計 1,910,000股獎勵股份。 

 
董事會將會不時按其絕對酌情權決定根據本計劃授予獲選參與者之獎勵股份數目

及其可能認為合適之歸屬準則及條件。  

 

承董事會命 

光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主席及行政總裁 

李秉光 

 

香港，二零二三年四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李秉光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盧元堅先生及盧元麗女士；以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張小駒先生、嚴國文先生及鄒重璂醫生。 

 


